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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六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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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洛阳市孟津区朝阳镇师庄村北侧，洛
阳机车车辆配件有限公司，举报人反映
2023 年 12 月 17 日查看到第十五批案件
D3HA202312060006 号案件回复：1、现
场查证老旧设备不具备生产能力，但依然
在使用，认为企业通过隐蔽方式逃避检
查，希望不具备生产能力的老旧设备彻底
拆除，杜绝违法行为产生。2、举报人反映
该厂南厂区铸造清砂工艺，常年在南厂区
的南北两车间雨棚下进行，未在污染防治
设施范围内。3、在铸造车间的墙壁挖
洞，通过管道将废水排放至北厂区地磅
西侧房间的池子，水溢出后流至附近耕
地，污水处理设施未使用已生锈，无在线
监控设备，认为存在污水偷排问题。4、
该厂区周围无雨水和污水管网，希望该厂
拆除，搬离。

洛阳市瀍河区塔湾村，村民在自家宰
牛宰羊，夏季臭味大，建议集中屠宰。

汝阳县银鹿村村支书倒卖盗采山石
砂石损毁河道一事严重破坏南部山区村
落生态植被环境。

洛阳市偃师区首阳山街道办 310 国
道北侧，河南三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向中央督察组反映过，当时用土掩
盖倾倒的2千多吨废渣在上面种树，其实
现在下面还是化工废渣没有被挖出来。

1.2023年11月23日洛阳市孟津区政
府在没有任何土地变更手续和土地征收
公示的情况下对城关镇牛步河村二组部
分耕地（果园为主）强制推平，造成土地裸
露，生态严重破坏；2.为建设瀍源公园，举
报人村土地于 2013 年被大量征用（以租
代征），是否合法？租金也于两年后停
发。请求彻查。

2023年起高杨武、高建晶、游克文等
人在洛阳市栾川县白土镇椴树村八里沟
假借工程施工过程中违法开采矿产资源，
以挂靠福建鼎帆建设有限公司名义在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洛
阳市栾川县G344东灵线栾川秋扒至三川
皮皮岭改建工程分包施工，通过村霸赵东
盗取石英砂高达 13000 立方米，金额达
420万元，此行为不仅造成国家资源损失，
也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中 央 环 保 督 察 组 交 办 件（编 号 为
X3HA202311240019）办理情况不满意：
洛阳市宜阳县香鹿山镇香山一号 5 号楼
2 单元的 2 部电梯的噪声的解决方案不
满意。

洛阳市老城区新生村内（应天门东侧
新生大队），同时有十几或几十家民房改
造为民宿，施工噪音大、扬尘严重，建筑施
工垃圾随处堆放，严重影响周围居民正常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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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4个问题。经调查2个部分属实、2个不属实，整体上部分属实。1.第一个问
题部分属实。该企业车间内存有的老旧设备为：热水锅炉（1台）、焙烧炉（1台）、步进炉（2台）、箱式
热处理炉（2台）、振底式淬火炉（1台）、压力机（2台），已不具备生产使用能力，现场检查中未发现企
业使用老旧设备进行生产。已告知企业对老旧设备统一进行拆除，归纳空闲的车间收集存放，消除
使用老旧设备生产情况。2.第二个问题不属实。该企业南厂区南北两车间为锻压车间和清理车
间，铸造车间产生的铸造件重量约40～180kg，铸造件放置托盘上通过滑道进入南厂区清理车间
进行清砂处理。清理车间门口处顶部为雨棚，雨棚下方为运输车辆主要通道，因铸造件重量较重，
需要通过专业设备方可移动至清理车间雨棚下。现场检查南厂区南北两车间雨棚下无任何设备和
露天进行清砂作业情况，也不存在未在污染防治设施范围内进行清砂作业问题。3.第三个问题不
属实。企业北厂区铸造车间外的冷却塔需要对设备中频炉进行降温，冷却塔的循环水管通过铸造
车间墙壁进入车间，冷却水经冷却塔冷却后进入冷却循环水池再回用。现场查看企业北厂区附近
的耕地周边未发现污水排口和耕地内存在排水情况，不存在铸造车间冷却水通过管道排放至热处
理车间后流至附近耕地、污水处理设施未使用已生锈和污水偷排情况。该企业不属于洛阳市环境
监管重点单位，按要求不需要安装废水在线监控设施。4.第四个问题部分属实。该企业周边原为
孟津区朝阳镇师庄村，按照镇区规划已建成朝阳镇师庄小区并入住，企业周边无居民，企业生活污
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用于厂区周围田地肥田，雨季产生的雨水按照自然流向排放，孟津区朝阳镇城
镇管网建设方面未要求企业周围铺设雨水和污水管网。对于希望该厂拆除、搬离问题无法律依据。

举报内容共涉及1个问题，经调查该问题属实。塔湾村属于回民村，存在屠宰户在本村内屠宰
的习俗。瀍河区已于2021年在辖区睦邻大道99号建成集中屠宰点（蒙原牧业），加工规模为牛5万
头（150头/天）、羊15万只（1500只/天），可以满足辖区回民生鲜牛羊肉的需求。瀍河区针对回民
村内的屠宰户，进行了教育引导，并出台了《瀍河回族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清理关闭不合格牛羊家
禽屠宰场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针对此次排查发现的两个屠宰户，瀍河区立即安排专人入户进
行劝导，经多次多方劝导协调，目前两个屠宰户已自行拆除屠宰设施，并表示不再在家屠宰。

举报内容共涉及3个问题。经调查2个部分属实、1个属实，整体上部分属实。1.“倒卖盗采山
石砂石”问题部分属实。12月18日汝阳县水利局对银鹿村南沟河道进行了查看，现场河道内多为
大块山石，河道基本保持原始地貌，且河道内无明显沙坑，无盗采砂石痕迹。汝阳县自然资源局执
法人员对银鹿村支书、村委干部、组长、党员代表、群众代表及企业负责人等11人进行了调查，未查
出吕某某倒卖盗采山石砂石的情况。调查过程中发现，付店镇银鹿村南沟道路加宽，共对四处山体
进行不同程度的剥离，汝阳县兴隆测绘工程有限公司到实地测量，剥离山体面积共计1934.77平方
米，剥离的石料倾倒至河道侧加宽路面，未查到买卖和倒卖的线索（开采出的石料方量正在核算中，
采出矿产品价值正在核算中），此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涉嫌非法开采
矿产资源，汝阳县自然资源局已于2023年12月18日对付店镇银鹿村吕某某涉嫌非法开采一事进
行立案查处。2.“损毁河道”问题属实。12月18日汝阳县水利局执法人员现场勘测，付店镇银鹿村
南沟扩建道路工程部分路段的沿河侧进行了加宽，最宽处约2米，存在侵占河道现象，导致河道行
洪断面减小。3.“破坏南部山区村落生态植被环境”问题部分属实。12月19日汝阳县林业局对该
问题进行了实地勘察，付店镇银鹿村村委在该路段道路施工过程中对部分山体进行剥离，确实存在
毁坏林木现象，共毁坏栎树35棵，不属于严重破坏南部山区生态植被，汝阳县林业局对该案件进行
立案调查。

举报内容共涉及1个问题，经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2021年4月15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时，有群众举报“河南三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固废直接倾倒厂门口的废沟里，气味难闻”。
经现场调查，发现该企业厂区外东侧约100米处荒沟边倾倒约有20余吨工业固废，该企业负责人
承认倾倒物为其产生的絮凝剂废渣（聚合氯化铝）。4月15日委托第三方对该企业违规倾倒的固废
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一般工业固废。针对其随意倾倒一般工业固废违法行为，原偃师市环境保护
局依法给予河南三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82800元行政处罚，并督促其与有资质回收公司签订废渣
处置合同，将违规倾倒的絮凝剂废渣依法依规予以处置。为从根本上改善该区域环境，首阳山街道
办事处对该区域覆土绿化。2021年4月21日，有群众继续举报“该公司就转运了一车废渣至巩义，
剩下的用黄土覆盖，在上面栽树”。4月23日组织附近行政村干部及群众代表现场监督，对该地块

（面积约4550平方米）进行全面勘探取样，勘探孔182个，经比对探出物，未发现絮凝剂废渣。2023
年12月18日，收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的群众举报件后，偃师区组织相关部门现场
调查，经查阅该企业废渣处置台账，该企业2021年4月以来产生的废渣均按要求进行了转运处置，
账单相符；12月22日，首阳山街道办事处组织工程机械，对该企业门口东侧区域进一步开挖查看情
况，开挖3个点位，除发现有以前老砖厂遗散的数量极少的碎砖块外，未发现工业废渣和垃圾。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2个均部分属实，整体上部分属实。1.第一个问题部分属
实。2014年7月11日，河南省下发《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孟津县2013年度第二批城乡挂钩试点项
目征收土地的批复》，同意孟津县征收城关镇等6个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耕地，作为孟津县
2013年度第二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建新区用地。2014年8月25日，原孟津县人民政府发布《孟津
县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对孟津县城关镇牛步河村等集体土地进行征收，涉及牛步河区域
集体土地9.7663公顷（涉及举报的孟津区城关镇牛步河社区 2 组部分耕地（果园为主））。按照洛
孟政土〔2023〕28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的批复，规划用地性质为城镇住宅（居住）用地，
并将《孟津县2013年度第二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在城关镇牛步河社
区居委会公示栏内进行公示。2023年3月24日，挂牌出让给洛阳瑞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在
征收地块建设“学府名苑”居民小区项目，规划方案已通过孟津区规委会审核。目前，小区暂未开工
建设，被占地群众地面附属物补偿款已兑付50%，2024年6月底前将剩余地面附属物补偿款兑付
到位。2.第二个问题部分属实。2014年4月21日，孟津县汇兴水务有限公司与城关镇牛步河社区
居委会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对瀍源体育公园二期工程所用土地和临时用地以租赁形式由孟津县
城关镇牛步河社区租赁给孟津县汇兴水务有限公司。2019 年瀍源体育公园建设完成，土地性质
为其他林地，政府按照土地流转协议每年给群众按照每亩 1000 斤小麦的当年粮食保护价兑付租
金，租金每年 6月兑付到户。以上被占地群众从2015年开始领取租金到2021年，最近2年地租未
发放，目前孟津区政府正在筹措资金，争取2024年3月底前将2022年占地租金补发到位，2024年
6月底以前将2023年占地租金补发到位。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前1个不属实、1个部分属实，整体上部分属实。1.第一个
问题不属实。2022年7月份，港航局公司组建项目部进场组织施工，对K25-K30段路基（该路段
含白土椴树村八里沟段）及附属工程组织招投标，由福建鼎帆建设有限公司（下称鼎帆公司）中标，
鼎帆公司为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满足施工需求。鼎帆公司授权高某峰签订分包合同，高
某武、高某晶为公司标段内施工班组长，游某文是现场临时施工人员。经栾川县自然资源局通过实
地核查，G344东灵线八里沟路段为半填半挖路段，目前开挖施工作业均在道路红线以内，挖出土石
料属于修路正常施工。在正常施工过程中，确实挖出少量石英矿，但大多是一些碎石，所挖石英矿
碎石作为土石料，首先作为该路段路基填料使用，剩余部分堆放在弃土场，施工过程中没有违法开
采矿产资源的行为。2.第二个问题部分属实。经查，赵某本名赵某杰，系白土镇马超营社区人员，
在G344项目施工队临时务工，目前未发现和接到举报“赵某为村霸”的相关线索，未发现高某武、
高某晶、游某文通过赵某杰盗取石英砂行为。县自然资源局调查走访群众时了解到李某（湖北人）
私自将堆放在八里沟弃土场土石料中的大块石英砂矿进行销售，造成了国家资源损失，违反了《矿
产资源法》的有关规定，栾川县自然资源局正在调查其违法行为。根据G344东灵线八里沟路段设
计方案，该路段为半填半挖路段，现场施工需要对原地面进行开挖或填方施工，确实存在因修路而
破坏原始山体、改变原有生态环境情况。同时，施工中间存在极少滚石、开挖土方散落等情况，对周
边环境有一定影响。在项目施工后期将按照生态修复方案进行生态修复。

举报内容共涉及1个问题，经调查该问题属实。洛阳华芳置业有限公司于2023年12月19日
当天对2部电梯实施了电梯钢丝绳张力调整、主机房无用孔洞封堵、钢丝绳润滑、有摩擦位置进行
校正、主机房加装减震垫等精细化降噪措施。12月20日，宜阳县香鹿山镇政府工作人员再次电话
联系举报人，反馈了洛阳华芳置业有限公司对香山一号2号楼2单元两部电梯再次采取降噪措施
的相关情况，举报人提出开发商企业必须找自己指定的电梯降噪治理公司等要求。在洛阳华芳置
业有限公司已履行了郑州铁路运输法院判决且举报人居住房屋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情况下，宜阳
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多次对举报人进行现场协调和政策解释，举报人仍不满意，宜阳县香鹿山镇政
府工作人员将积极引导举报人走司法途径解决其相关诉求。

举报内容共涉及1个问题，经调查该问题属实。经现场查证，由于部分房屋改造施工过程中，
没有采取必要有效的密闭和抑尘措施，存在施工噪音过大，扬尘明显，路边建筑砂石、建筑垃圾未覆
盖及建筑垃圾随处堆放的情况。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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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属实

属实

属实

办结目标

一 是 孟 津 区
加 强 日 常 监 察 力
度 ，增 加 巡 查 频
次，严查环境违法
行为；二是指导帮
扶企业，确保企业
合法生产；三是建
立长效排查机制，
做 好 企 业 服 务 工
作，达到群众满意
的效果。

举 一 反 三 ，全
面排查，积极引导
劝导辖区屠宰户到
集中屠宰点进行屠
宰牛羊，加强日常
巡查监督，加大对
私屠乱宰行为的查
处力度，动态清零
管理。

职能部门依法
依 规 查 处 违 法 行
为，对破坏林木进
行补栽，完成河道
行洪安全评估，视
情开展河道修复，
确保行洪安全。

责令相关监管
部 门 依 法 履 职 尽
责，对该区域定期
排查，形成长效监
管机制；举一反三
开展区域环境问题
排查整治，从严打
击各类环境违法行
为，达到群众满意
的效果。

一是做好群众
的政策宣传和解释
工作；二是做好群
众征地补偿的兑付
工作，取得群众满
意；三是举一反三，
做好类似问题的排
查整治工作，做好
信访稳定工作。

加 强 项 目 管
理，督促承建单位
加强对分包单位、
施工班组管理，严
格按照审批范围、
设计要求进行规范
施工，严禁挂靠行
为。对私自销售土
石料行为进行调查
处理。

引导举报人走
司法途径解决其相
关诉求；督促洛阳
金居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做好后期的电
梯运维，减少对居
民的生活影响。

加强对该区域
施 工 监 督 管 理 力
度，督促施工房屋
业主调整施工时间
以避免噪音扰民情
况，解决群众反映
的噪声、扬尘及建
筑垃圾随处堆放等
关切问题，同时举
一反三，抓好类似
问题整改，达到群
众满意的效果。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月19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督促企
业加强精细化管理，严格按照环评批
复、验收意见和排污许可的要求落实生
产，对厂区定时进行清扫、洒水、降尘。
下一步，将通过日常巡查、双随机执法
检查，加强对企业监管巡查力度，严查
环境违法行为。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月20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辖区目
前集中屠宰场已建成投入使用，基本可
以满足洛阳市生鲜牛羊肉的日常需
求。针对塔东、塔西社区自行屠宰户，
瀍河区问礼街道已联合区农业农村局
等相关部门依法进行了关闭。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月19日阶段性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1. 汝阳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3 年 12 月
18日对付店镇银鹿村吕某某涉嫌非法
开采一事进行立案查处。2. 汝阳县林
业局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对该毁坏和
滥伐树木问题立案查处。3. 依照河道
行洪安全评估结果，若无影响河道行
洪，将维持现状。若影响河道行洪，将
责令付店镇人民政府将影响河道行洪
部分清出河道。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2023
年12月22日，首阳山街道办事处组织
工程机械，对该企业门口东侧区域开挖
3个点位，除发现有以前老砖厂遗散的
数量极少的碎砖块外，未发现工业废渣
和垃圾，安排人员当场对碎砖块进行转
运清除。下一步，偃师区相关职能部门
加大对该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企业按
照各项环保要求正常生产。同时，举一
反三，开展区域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从
严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并且形成长
效监管机制，达到群众满意的效果。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月20日阶段性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已向群众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取
得群众满意。下一步，举一反三，做好
类似问题的排查整治工作，同时做好占
地租金的补发兑付工作。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月22日阶段性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加强项目管理，督促承建单位加强对分
包单位、施工班组管理，严格按照审批
范围、设计要求进行规范施工，减少对
生态环境破坏。加强弃土场管理，严禁
私自售卖土石料。督促业主单位、承建
单位，在施工后期，严格按照环境影响
报告书及批复进行生态修复。栾川县
自然资源局对李某违法行为进行进一
步调查处理。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通过
2023年11月30日入户噪声检测，检测
结果均符合相关要求。同时洛阳华芳
置业有限公司于2023年12月19日，对
电梯实施了电梯钢丝绳张力调整、主机
房无用孔洞封堵、钢丝绳润滑、有摩擦
位置进行校正、主机房加装减震垫等精
细化降噪措施，减少电梯运行异响。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月20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已对施
工民房下达《停工整改通知书》及《自建
房装修改造通知书》，施工时间调整为
工作日上午 7：30 至 12：00，下午 2：30
至19：00，其他时间及节假日不得进行
产生噪音的装修等扰民作业。同时督
促产权人做好装修砂石、垃圾覆盖措
施，并按规定时间开展渣土清运。目前
施工地点随处堆放的建筑垃圾已清理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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